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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會議紀要  
 
2017 年 5 月 26 日舉行的第二十四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2)1520/16-17 號文件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上一次與政務司

司長會面 ("上述會面 ")時，政務司司長表示政府
十分關注立法會審議財務建議的進度。政務司

司長指出，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在本立法年度
內，自 2016 年 12 月中開始，截至 5 月 26 日，
合共召開了 82 小時會議，但只通過了 17 個項
目，即平均每個項目需要用 4.9 小時審議。在
2015-2016 立法年度，財委會就每個項目的平均
審 議 時間 為 2 小 時 ，而 第 五屆 立 法會 (即
2012-2013 立法年度至 2015-2016 立法年度 )的
平均審議時間則為 1.8 小時。  
 
3.  政務司司長亦指出，就工務工程而言，

財委會在本立法年度至今只批准了 4 個項目共
113 億元，包括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
96 億元及另外 3 個新工程項目合共 17 億元，
遠較政府期望財委會能在本立法年度批出

50 個工程項目 (合共總值 1,420 億元並涉及
36 000 個就業機會 )的目標為少。在 2015-2016
立法年度，財委會共批出 70 個工程項目，合共
總值 882 億元，當中包括 65 個總值 534 億元的
新工程計劃。就開立或延長首長級職位而言，

財委會至今只批准開立或延長 5 個職位，這亦
遠遠落後於政府當局期望的 38 個職位。  
 
4.  政務司司長表示，現時財委會審議財務

建議的進度令人極度憂慮。他進一步指出，財

委會的審議進度緩慢，不僅導致工務工程項目

延誤，更會影響工人就業，以及影響或扭曲政

府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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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她與內務

委員會副主席在上述會面曾表示，他們同樣關

注政務司司長所述的情況，並建議政務司司長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分別會見屬建制派及

屬民主派的議員，商討可能的解決方法。此外，

她亦建議政務司司長與議員探討財委會及其轄

下兩個小組委員會安排加開會議的方案及其他

可能方案，以處理現時積壓有待立法會批准的

財務建議。政務司司長回應時表示樂意會見不

同黨派的議員，以尋求可行的解決方案。  
 
6.  內務委員會主席進一步告知議員，她

在上述會面後得悉，政務司司長與立法會主席

分別與不同黨派的議員溝通，以期找出可行的

解決方法。  
 
 

III.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2017 年 5 月 26 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7 年 5 月
31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法律
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LS71/16-17 號文件 ) 
 
7.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法律顧問向

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17 年 5 月 26 日在憲
報刊登並於 2017 年 5 月 31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
席上省覽的 3 項附屬法例 (即第 103 至 105 號
法律公告 )擬備的報告。  
 
8.  郭家麒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

會，對《〈 2017 年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 (修訂
附表 1)令〉 (生效日期 )公告》 (第 105 號法律公
告 )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郭家麒議員同意
加入該擬議小組委員會。  
 
9.  議員對餘下兩項附屬法例 (即第 103 及
104 號法律公告 )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10.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對上述 3 項
附屬法例作出修訂的期限為 2017 年 6 月 28 日
的立法會會議：若獲立法會議決延期，則可延

展至下一會期的首次立法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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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將於 2017 年 6 月 7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

其他事項  
 
(a) 提交文件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

的第 19/16-17 號報告   
(立法會 CB(2)1522/16-17 號文件 ) 

 
11.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該報告涵蓋兩

項附屬法例，其修訂期將於 2017 年 6 月 7 日的
立法會會議屆滿。沒有議員表示有意就該等附

屬法例發言。  
 
(b) 法案首讀及動議二讀  
 
1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 2017 年醫生
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將於是次立法會會議提
交，而內務委員會將於 2017 年 6 月 9 日的會議
上考慮該項條例草案。  
 
(c) 議員議案  
 

(i) 28 位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第 (九 )項聯合動議，並由楊岳橋議員動
議的議案  
(立法會 CB(3)611/16-17 號文件 ) 

 
13.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按照《議

事規則》第 36(5)及 38(1)條，每名議員只可在
上述議案辯論中發言一次，而每名議員的發言

時限為 15 分鐘，但議案動議人則可發言兩次，
每次發言時限均為 15 分鐘。  
 

(ii) 毛 孟 靜 議 員 根 據 《 議 事 規 則 》 第
49B(1A)條動議的議案  
(立法會 CB(3)610/16-17 號文件 ) 

 
14.  議員察悉，毛孟靜議員將於是次立法

會會議上動議上述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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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因應黃碧雲議員提出的詢問，內務委

員會主席表示，兩項延擱自先前的立法會會議

的不具立法效力議員議案，包括黃碧雲議員的

"毋忘六四 "議案，已編排在 2017 年 6 月 7 日的
立法會會議上進行辯論。該等議案將於楊岳橋

議員及毛孟靜議員分別根據《基本法》及《議

事規則》的相關條文所動議的上述議案的辯論

完結後處理。  
 
 

V. 將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
事項  
 
(a) 質詢  

(立法會 CB(3)617/16-17 號文件 ) 
 
16.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是次立法會

會議編排了 22 項質詢 (6 項口頭質詢及 16 項
書面質詢 )。  
 
(b) 法案首讀及動議二讀  
 

(i) 《 2017 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草案》 
 
(ii) 《 2017 年中醫藥 (修訂 )條例草案》  
 
(iii) 《 2017 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修訂 )

條例草案》  
 
17.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內務委員會將於

2017 年 6 月 16 日的會議上考慮上述 3 項條例
草案。  
 
(c) 法案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審議階段

及三讀   
 
18.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在 2017 年 5 月
19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對於《2016 年
仲裁 (修訂 )條例草案》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的
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辯論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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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政府議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根據《公共巴士服務

條例》 (第 230 章 )第 5(3)(b)條就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立法會 CB(3)626/16-17 號文件 ) 

 
19.  議員察悉，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將於是次

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上述擬議決議案。  
 
(e) 議員議案  
 
20.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是次立法會會

議將會處理兩項延擱自先前的立法會會議的不

具立法效力議員議案。  
 
(f) 請求給予特別許可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

證據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82章 )
第 7 條及《議事規則》第 90 條請求立法會
給予特別許可以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

證據  
(立法會 CB(3)625/16-17 號文件 ) 

 
21.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律政司已

提出請求，要求立法會給予特別許可，讓兩位

議員及 5 名立法會人員在法庭案件中作證。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的報告  
 
22.  內務委員會主席請議員察悉在會議

席 上 提 交 議 員 省 覽 的 一 覽 表 ( 立 法 會

CB(3)624/16-17 號文件 )，當中載列 9 項修訂期
將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立法會會議屆滿的附屬
法例。她提醒議員，如有意就任何該等附屬法例

發言，應在 2017 年 6 月 6 日 (星期二 )下午 5 時
前表明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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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a) 《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2)1525/16-17 號文件 ) 

 
23.  法案委員會主席葛珮帆議員向議員簡

述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詳情載於法案委員會

的報告。議員察悉，法案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將

不會就條例草案動議任何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 ("修正案 ")。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在
2017 年 6 月 14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辯
論並無異議。  
 
(b) 《 2016年仲裁及調解法例 (第三者資助 )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4)1115/16-17 號文件 ) 

 
24.  吳永嘉議員代法案委員會主席郭榮鏗

議員向議員簡述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詳情

載於法案委員會的報告。議員察悉，法案委員

會經審議政府當局提出的所有擬議修正案後，

對該等修正案並無異議。法案委員會將不會就

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並對條例草案在

2017 年 6 月 14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辯
論沒有異議。  
 
25.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如擬就上述

兩項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7 年 6 月 5 日 (星期一 )。  
 
(c) 與港珠澳大橋交通安排相關的技術性法例

修訂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4)1114/16-17 號文件 ) 

 
26.  小組委員會主席陳恆鑌議員向議員簡

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詳情載於小組委員會

的報告。陳議員表示，小組委員會支持 6 項須
經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的有關港珠澳大橋啟用的

附屬法例 (第 60 至第 65 號法律公告 )，以及須
經先審議後訂立程序的修訂《定額罰款 (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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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 )條例》 (第 240 章 )附表的擬議決議案。議員
察悉，小組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將不會提出任何

修訂建議。政府當局將會重新作出預告，在

2017 年 6 月 2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該擬議
決議案。  
 
27.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由於第 60
至第 65 號法律公告的修訂期將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的立法會會議屆滿，議員如擬提出修訂，
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7 年 6 月 7 日 (星期三 )。
此外，議員如擬就擬議決議案提出修訂，作出

預告的期限為 2017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三 )。  
 
(d) 《 2017年吸煙 (公眾衞生 )(公告 )(修訂 )令》

小組委員會報告   
 
28.  小組委員會主席郭家麒議員口頭匯報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他表示，《2017 年吸煙
(公眾衞生 )(公告 )(修訂 )令》 ("修訂令 ")的目的
旨在修訂《吸煙 (公眾衞生 )(公告 )令》所訂明的
煙草產品的封包或零售盛器上健康忠告及焦油

量和尼古丁量說明的式樣 (包括規格 )。小組委
員會舉行了 5 次會議，並於其中 1 次會議上聽
取團體代表及個別人士的意見。  
 
29.  郭議員告知議員，有關把健康忠告圖像

的面積由至少覆蓋封包及零售盛器上最大兩個

表面的 50%增加至最少覆蓋 85%的建議，部分
小組委員會委員對於此建議在降低吸煙人口比

例方面的成效表示關注。這些委員亦關注到，

由於封包及零售盛器僅餘有限空間供展示商標

及品牌，此情況形同剝奪知識產權，亦會加劇

冒牌煙草產品及私煙的貿易活動。然而，另有

一些委員認為，國際經驗和證據均顯示，健康

忠告圖像的面積越大，成效也會有所增加。這些

委員亦認為，鑒於世界衞生組織已倡議煙草產

品需採用平裝，長遠而言，政府當局應在香港

推行有關措施。  
 
30.  郭議員進一步表示，根據修訂令，雪茄

零售盛器上的健康忠告的中文版本，須至少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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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該盛器正面最大表面的面積的 70%，而同一
忠告的英文版本須覆蓋該盛器背面最大表面的

面積的 100%。鑒於雪茄零售盛器有不同的形狀
及大小，部分小組委員會委員關注到，對於因

為人手工序而導致雪茄零售盛器上的健康忠告

英文版本與擬議規定有輕微偏差的個案，當局

會否作出檢控。  
 
31.  郭議員進而表示，何君堯議員、邵家輝

議員和張超雄議員已分別表示有意對修訂令提

出若干修訂，以調整健康忠告圖像的覆蓋比例。

何議員和邵議員的擬議修訂旨在調低健康忠告

圖像的覆蓋比例，而張超雄議員的修訂則旨在

調高該比例。  
 
32.  郭議員又表示，委員普遍關注到，香

煙軟包包裝上的封條，會掩蓋健康忠告圖像的

部分面積。此外，本地煙草業界亦需時更改其

產品的包裝及封條設計以符合新規定。經考慮

委員的意見後，政府當局會對修訂令提出修

訂，提供一套新的健康忠告圖像以供有封條的

香煙軟包使用，以及訂明封條的大小及附貼位

置等要求。  
 
33.  議員亦獲悉，有意見指出若把修訂令

所訂明的健康忠告圖像的電子版本放大以便於

橫向的封包及零售盛器上使用，該等圖像將會

嚴重扭曲。因應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會提出

修訂建議，提供一套橫向的健康忠告圖像，以

供不同設計的煙草封包使用  
 
34.  議員察悉，部分小組委員會委員要求

政府當局給予業界足夠時間更改其產品包裝，

以符合新規定及出售現有存貨。政府當局回應

時同意把修訂令的生效日期，由 2017 年 10 月
21 日推遲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由生效日期
起，印有現行健康忠告式樣或是新式樣的煙草

產品均可在本港出售。由 2018 年 6 月 21 日起， 
所有在本港出售的煙草產品必須印有修訂令所

訂明的新健康忠告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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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議員亦察悉，在是次內務委員會會議

當天早上，小組委員會曾舉行會議以討論政府

當局提出的修訂建議。小組委員會委員對擬議

修訂的大方向並無異議。因應委員所提意見，

政府當局會就其擬議修訂作出若干文本上的修

訂，並會於稍後提交整套修訂擬稿予小組委員

會考慮。視乎委員對於政府當局擬提出的整套

修訂建議有否其他意見，小組委員會會決定是

否需要再舉行會議。小組委員會將於稍後提交

書面報告。  
 
36.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由於該項

修訂令的修訂期將於 2017年 6月 14日的立法會
會議屆滿，議員如擬對修訂令提出修訂，作出

預告的期限為 2017 年 6 月 7 日 (星期三 )。  
 
(e) 《 2017年〈 2016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

(電氣設備及電子設備 )(修訂 )條例〉(生效日
期 )公告》及《產品環保責任 (受管制電器 )
規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37.  小組委員會主席盧偉國議員口頭匯報

小組委員會有關須經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的

《 2017 年〈 2016 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
(電氣設備及電子設備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
公告》("生效日期公告 ")的商議工作。他表示，
生效日期公告的目的旨在使《2016 年促進循環
再造及妥善處置 (電氣設備及電子設備 )(修訂 )
條例》("修訂條例 ")若干條文生效，以便為推行
廢電器電子產品 ("電器廢物 ")生產者責任計劃
作準備。小組委員會曾舉行 3 次會議研究生效
日期公告。小組委員會委員察悉，政府當局計

劃由 2017 年 6 月 19 日開始接受電器廢物處置
牌照的申請，目標是在 2017-2018 立法年度初
發出另一生效日期公告，以期在 2017 年年底前
開始實施該類牌照管制。  
 
38.  盧議員告知議員，小組委員會委員注意

到，有回收商表示回收業界並沒有足夠時間為

符合發牌條件作準備。這些回收商憂慮，在實施

有關電器廢物的新的牌照管制後，他們若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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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發牌條件，便不能繼續經營回收電器廢物

的業務。盧議員表示，小組委員會曾建議當局

延遲實施該類牌照管制，又或是引入過渡期或

短期豁免牌照條款等措施。  
 
39.  盧議員進一步表示，政府當局指出，

自修訂條例制定以來，政府當局已向回收業界

解釋電器廢物處置牌照的規定。提前開始接受

電器廢物處置牌照申請的原因，是讓回收商在

牌照管制實施之前，有充裕的時間申請牌照。

然而，考慮到回收業界所提關注及小組委員會

委員表達的意見，政府當局已表示會積極考慮

延後至 2019 年年初才實施新的牌照管制，以便
個別回收商有更多時間完成申請程序。政府當

局會在日後再發出的生效日期公告中，列明該

牌照管制的生效日期。  
 
40.  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均

不會就生效日期公告提出任何修訂建議。小組

委員會將於稍後提交書面報告。此外，議員亦

察悉，小組委員會將會繼續研究須經先審議後

訂 立 程 序 的 《 產 品 環 保 責 任 (受 管 制 電 器 )
規例》，並會在適當時候向內務委員會作匯報。 
 
41.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由於該項

生效日期公告的修訂期將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
的立法會會議屆滿，議員如擬對生效日期公告

提出修訂，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7 年 6 月 7 日
(星期三 )。  
 
 

VI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立法會 CB(2)1521/16-17 號文件 ) 
 
4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截至 2017 年
6 月 1 日，有 10 個法案委員會及 18 個在內務
委員會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另有

5 個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以研究政策事宜的
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輪候名單上有 8 個研究
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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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提名和選舉議員以供任命為調查梁振英先生與
澳洲企業 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
會的委員，藉以填補專責委員會的委員席位空缺  
(內務委員會於 2017年 5月 26日舉行的第二十四
次會議的紀要第 26 至 36 段 ) 
(立法會 CB(2)1503/16-17 號文件 ) 
 
43.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在 2017 年 5 月
26 日舉行的上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
意按照立法會 CB(2)1479/16-17 號文件第 4 段
所載的提名和選舉程序，於是次內務委員會會議

上提名及選出 1 位議員，以供任命為調查梁振英
先生與澳洲企業 UGL Limited 所訂協議的事宜
專責委員會 ("該專責委員會 ")的委員，藉以填補
有關的委員席位空缺。內務委員會主席繼而邀

請議員作出提名。  
 
44.  毛孟靜議員提名梁國雄議員，該項提

名獲梁繼昌議員附議。梁國雄議員接受提名。  
 
45.  陳克勤議員提名何俊賢議員，該項提

名獲梁美芬議員附議。何俊賢議員接受提名。

再無其他提名。  
 
46.  黃碧雲議員要求兩位獲提名人承諾，若

他們之中任何 1 人獲選以供任命為該專責委員
會的委員，均不會與該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對象

梁振英先生串通。郭家麒議員及毛孟靜議員建

議給予時間讓該兩位獲提名人回應黃碧雲議員

的要求，以及答覆議員的提問。陳志全議員認

為該兩位獲提名人應申報梁振英先生是否已經

或將會委任他們出任任何公職。  
 
47.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就選舉議員以供

任命為專責委員會委員而言，並無讓獲提名人

陳述其競選綱領及答覆議員提問的安排。然而，

鑒於議員所表達的意見，她會行使酌情權給予

兩位獲提名人每人 1 分鐘作回應。內務委員會
主席補充，個別議員應在參考《議事規則》的

相關規定後自行決定是否有任何利益須作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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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梁國雄議員

表示他本人與梁振英先生並無私交。他補充，

他不喜歡梁振英先生是廣為人知之事。然而，

若他獲選以供任命為該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他

會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參與委員會的工作。 
 
49.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何俊賢議員

表示他是漁農業諮詢委員會的當然委員。他補

充，對於因為獲梁振英先生委任而出任公職的

議員若獲委任為該專責委員會的委員會否產生

任何利益衝突的問題，議員可以有各自的看法。 
 
50.  鑒於獲提名的人數超過提名和選舉程

序所指明的須委任人數，內務委員會主席命令

須採用電子表決系統進行投票。投票結果為

22 名議員投票支持梁國雄議員及 31 名議員
投票支持何俊賢議員。內務委員會主席宣布，

何俊賢議員獲選以供任命為該專責委員會的

委員。  
 
51.  內務委員會主席暫停會議，讓該專責

委員會的委員相互選出該專責委員會的新任副

主席。  
 

(會議於下午 3 時 04 分暫停，並於下午
3 時 14 分復會。 ) 

 
52.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馬逢國議員

獲選以供任命為該專責委員會的副主席。議員通

過該專責委員會的副主席選舉的結果。  
 
53.  內務委員會主席進而表示，分別獲選

填補該專責委員會的委員席位空缺及出任該專

責委員會副主席的議員名單將會提交予立法會

主席以作出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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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其他事項  
 
5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16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6 月 7 日  


